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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促进安徽大别山革命老区

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1年6月30日）

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我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各级各部门大力支持下，

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就，城 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受历史、

自然、交通等多种因素制约，这些地区的发展还相对滞后，



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速安徽崛起进程，现就进一步促

进安徽大别山革命老区又好又快发展，重点扶持金寨县、霍

山县、舒城县、潜山县、太湖县、岳西县、宿松县、金安区、裕

安区、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等十县（区），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1、从2011年起连续5年，省财政对十县（区）每年各补

助2仪K）万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生态环保和库

区移民建设等。省财政逐步加大对十县（区）省级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投入力度，在项目申报数量和资金支持额度等

方面重，点支持。

2、继续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增强财政基本

公共服务保障能力。革命老区专项转移支付和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新增资金分配优先向十县（区）倾斜。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对十县（区）国省道路网改造的省级投入，加快

已规划的干线铁路、高速公路及出口建设，优先推进区域内

主要干线公路、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加快农村公路危桥加固

改造。



4、支持十县（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

治理、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水土保持、山洪灾害

防治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大省级资金配套力度，省级配

套不少于地方配套的50％。优先实施济河综合治理、史河

防洪治理等骨干水利工程。

三、加强产业项目扶持

5、增加扶贫开发投入，各类扶贫资金和项 目安排向十

县（区）内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倾斜。

6、鼓励支持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大企业落户十县

（区）。对符合单独选址建设项 目用地条件的重大项 目，优

先安排用地计划指标，优先安排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和

技术中心建设等项 目。

7、培育发展茶叶、桑蚕、蔬菜、毛竹、油茶、中药材、山

货、粮食、养殖业等优势产业，对符合项 目申报条件的国家

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财

政补助或贷款贴息等方式重点扶持。保护和利用畜禽地方

品种资源，优先支持发展生态养殖。

8、继续支持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进一步提高农

家店配送率，力争5年内农家店行政村覆盖率达 80％。对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给予一定资金

支持，支持其申报国家级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流通企业。

重点培育一批茧丝绸、羽绒及其制品、草竹柳编织品及家具

等外向型骨干企业，外向型产业集群专业镇专项支持资金

向十县（区）倾斜，省中小进出口企业专项担保资金优先帮

助十县（区）进出口企业融资。支持十县（区）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

9、支持发展绿色、红色、古色多彩旅游。按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10％的标准安排旅游专项资金，支持其重点旅游项

目建设。对旅游规划编制、A级旅游景区创建、星级饭店和

农家乐评定、旅游标识建设等优先支持和服务。加大区域

旅游一体化力度，在鄂豫皖红色旅游区域联合会议基础上，

与兄弟省共同争取国家层面编制大别山区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

10、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

优先审批。支持新增耕地指标易地有偿调剂使用，提供新

增耕地指标并通过省新增耕地指标交易市场易地调剂用于

国家、省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按调剂耕地指标数的 10％

奖励农转用计划指标，同时按 ro％比例奖励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周转指标。

四、加强环境保护

11、支持大别山区申报国家级生态补偿试点。支持申

报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区）和国家级、省级生态乡镇、生态

村，生态建设引导资金优先安排。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湿

地保护、森林抚育、林木良种等省级补助标准。加强农业生

态资源保护和水库水源涵养林建设，加快实施大别山区水

源涵养林二期工程。优先支持水源地上游集镇垃圾和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农村环保项 目资金分配给予倾斜。

12、支持新建一批自然保护区，选择条件适宜的地方建

立一批现代林业示范园区、珍稀树木园和珍稀动物繁育基

地。对迁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原住民在转变身

份和安置上给予政策倾斜。矿业权价款省以下地方留成部

分，省级分成由55％降为40％，县（区）分成由40％提高到

55％，主要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矿产资源勘查和地

质灾害防治等。

五、强化金融服务和税收扶持

13、引导推动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新增存款主要用

于当地，加大省支农再贷款额度倾斜力度。推进农村信用



社改制，加快农村银行、村镇银行组建步伐，争取到2015年

十县（区）分别设立 1家以上农村银行和村镇银行。支持

金融机构增设分支机构或网点。

14、鼓励保险机构到十县（区）开展业务，扩大覆盖范

围。鼓励开展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增加桑蚕、茶叶、蔬菜、水

产、毛竹等特色农业保险品种，省财政通过以奖代补方式给

予支持。积极争取中央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

巧、鼓励企业上市，对其因上市而补缴的企业所得税，

省财政分享部分全额返还。每培育一个企业上市，省财政

给予所在县（区）政府 100 万元奖励。鼓励引导有条件的

企业实施债券融资，省及当地财政分别给予发行费用 10％

的补贴。对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转移到十县（区）落户

的，有效期内不再重新认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六、突出保障改善民生

16、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优先安排基础教育、中等职业

教育和培训项目。支持创建省级示范性高中，优先满足农

村教师“特岗计划”指标要求。支持每个县（区）重点办好

1所职教中心，创办技工学校，组织省属国家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在专业和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养、联合招生等方面

与十县（区）结对合作。优先安排十县（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中央投资项目，农村文化专项资金给予重点倾斜。

对新建或已达标的县（区）图书馆、文化馆继续给予内部设

施配套资金补助。

17、倾斜安排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央投资项目，省

级专项资金优先投入。倾斜安排医疗卫生人才培养项目资

金，优先安排乡镇卫生院大学生招募、执业医师招聘、农村

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全科医生培训等项目，鼓励卫生

专业人才到十县（区）工作。健全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继续做好县级医院规范化建设及其它能力建设项目。加快

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长效机制。对

依法生育的农村双女户在规定时间内自觉落实绝育措施

的，一次性奖励 40（X〕元，省、县（区）财政分别承担 75％和

25％。优先安排县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中央投资

项 目。

18、倾斜支持十县（区）农村危房改造等项 目和资·金，

优先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支持有关县（区）创建

园林城市（镇）、人居环境（范例）奖。



19、支持有条件的县（区）优先纳入国家新农保试点、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范围。支

持十县（区）开展基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

试点工作，5年内全面建成就业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加大

就业信息网络建设投入，优先支持新建县（区）级人力资源

市场的信息化建设。农民工创业园建设布局向十县（区）

倾斜。

20、支持培育和建立引智基地，优先安排引才引智项

目。每年由省直有关部门选派 100 名左右副高以上职称专

家，赴十县（区）对口开展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等专业技术

人员培训，每年培训3（X）0人次。省干教经费和人才开发专

项资金安排予以倾斜。同等条件下，优先评聘十县（区）基

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省属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携带

科技成果到十县（区）创办企业的，经单位同意，6年内保留

其工作关系，期间要求返回原单位的，按原职级待遇安排工

作。在安排中直、省直单位干部，扶贫、科技副县长，优秀年

轻干部挂职和县（市、区）干部到省直相关单位及发达市县

挂职时，优先考虑十县（区）工作需要。每年大学生“村

官”、“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等名额分配向十县（区）倾斜。



上述政策与现有政策相同部分，有关县（区）不重复享

受。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进一步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又好

又快发展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相关工作。省直有关部

门要结合工作职能，制定具体扶持措施，认真加以落实。大

别山革命老区各市、县（区）要积极主动作为，增强加快发

展的内生动力，强化发展举措，努力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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